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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觀親驗的法

佛陀說，法是事物的究竟實相，是可以直接現見和永恆的真理，隨

時敞開予人親近、領會。佛陀更進一步說明，法並非遙不可及，在我

們自身之中就能理解到法。這究竟的真實—法，並非什麼神秘、崇

高的東西，而是我們如實經驗的一切。但唯有透過了知經驗和徹底深

究它的基礎，我們才能碰觸到法。若要讓法成為解脫的真理，我們就

必須直接體驗它。無論是僅將法視為信仰般地接受，或僅由於書本、

老師的權威便信受，甚至透過演繹和推論來思惟，這都是不夠的。法

必須是直觀的，以一種立即照見的了知來掌握和吸收。

培養單純的覺知

收攝感官經驗以利於直觀，是在巴利文中稱為 sati的一種心理根

能，這個字通常被譯為「念」（mindfulness）。念是心處於當下的狀態—

注意或覺知。這種念的覺知，與日常生活中有意識的覺察大不相同。

當我們認識或經驗一個客體時，整個意識都涉及覺察。然而，覺察在

「念」的練習中，被用來使心善巧地保持在單純覺知的層次，不執著地

觀察此刻發生在自己身心和周遭的事物。修習正念即是訓練心安住當

通 往覺悟的基石 八正道之正念

修習「正念」即是訓練心安住當下，

而邁向覺悟的整個發展歷程皆始於「正念」，

「正念」在全程始終作為一股規範的力量，以確保心的清晰、明智和平衡。

菩提長老著 林娟蒂朱怡康譯 釋見廣審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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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保持開放、平靜而警覺，去直觀當下正發生的事物。同時，所有

的判斷和詮釋都要中止，一旦它們生起，只須覺知並放掉。我們的工

作，就只是在任何事物一出現時覺知它，像衝浪者乘著海浪那般隨順

事物的起伏變化。整個歷程就是不斷回到當下，堅定地站在此時此

地，毫不動搖，不被雜念之潮捲走。

認知的模式

我們可能會認為自己對當下一直有所覺知，但那是錯覺。我們只有

偶爾會確切地覺知到當下，而這須要正念的練習。在日常的意識中，

心依照當下所給予的印象，開啟一連串的認知過程。它並沒有安住於

立即的印象，反而以之為跳板，堆疊起一塊塊心智結構積木，使自身

遠離了純粹的經驗事實。

一般而言，認知過程是詮釋性的。心只能在很短的時間內不受概念

化的影響，而直接地識知它的對象。在抓取第一印象之後，緊接著心

會展開概念化的程序，藉由這個步驟，心試圖向自己詮釋對象的意

義，根據自己的分類及假設來理解對象。為了完成這項工作，心會提

出概念、將概念組合為「架構」，—意即，一連串互相證成的概念。

—再將這些架構交織為複雜的詮釋系統。結果，那些最初而直接的

經驗已被觀念構成的思惟所淹沒，心接觸的對象，就在重重的想法與

觀點底下，變得晦暗難明，猶如層層雲朵背後的月亮。

佛陀將此心智建構的過程稱為 papaJca（妄想、戲論、施設），意思是

「加工」、「裝飾」或「概念的繁衍」。心對經驗的事物精細地加工，阻

卻現象直接呈顯本來面貌，使得我們所認識的對象，永遠和它實際的

樣子「隔了一層」。加工後的心的產品不僅矇蔽認知，也作為心理投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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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底本。受到迷惑而被無明覆蓋的心，將自我內在的構築，向外投射

到對象上，認定該對象就是那樣。結果，我們所認知的最終對象，我

們用以作為價值、計畫、行動基礎的東西，都不過是拼湊的產品而非

原作。當然，這個拼湊品並不全然是幻覺或想像，因為，它的確擷取

了當下經驗作為其基礎和原始材料。但在製造過程中，它也納入了其

他東西—心所虛構的種種裝飾。

正念的任務

在心從事虛構的過程裡，隱而不顯且作為虛構泉源的，即是隨眠煩

惱。這些潛伏的煩惱會捏造出假象，投射為我們所認識的世界，並藉

機現起，進一步地扭曲事物的真貌。導正這些妄想便是智慧的任務，

但智慧若要有效執行工作，就必須直接接觸對象的如實面貌，免於為

概念的加工所堵絕。而正念的任務就是去清理智識的干擾，「念」讓

經驗在當下原原本本地呈現出來，揭露了事物的本來面目，沒有將事

物漆上概念的色彩，也沒有用一堆詮釋遮掩它。因此，修習正念比較

不像是去「造作」，而是更接近於如何「不作」—不去思考、判斷、

連結、計畫、想像或企望。因為我們的「作」，都是干涉的習慣模式，

是為了讓心操縱經驗，並試圖確立其統馭地位的方法。「念」正是要

藉著單純的察覺，以解開這些「作」所纏繞的結。「念」除了「覺知」

之外，什麼也不做，它看著每一個經驗的生起、持續與消逝。在觀看

之中，沒有執取的空間，也沒有讓欲望扭曲事物的衝動，只有對於當

下經驗的原貌，持續地直觀，謹慎、精準而不懈。

南瓜與石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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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可以發揮強而有力的奠基功能，將心牢固地繫於當下，不隨

記憶、追悔、恐懼和希望而流向過去或未來。有時，沒有「念」的心

被比喻為南瓜；安住在「念」之中的心，則被喻為石頭。放在湖面上

的南瓜很快就會漂走，永遠都停留在水的表面；但石頭不會漂走，它

會留在被放下的地方，然後一下子就沈入水底。同樣地，當念的力量

強大時，心就可以安止於所緣上，深入其相；不像缺乏念的心，漂移

不定，僅僅掠過水面。

兩條路

「念」有助於止和觀的成就。隨著運用方式的不同，「念」可引領

修行者進入甚深禪定或內觀智慧。單是在運用方式上的微妙轉換，便

意味著禪修過程中的路徑差異：或走向更深層的內在寧靜，直到定的

最高峰—禪那；或可能一舉揭去幻象的面紗，獲得穿透性的觀智。

為了達到禪定，「念」的首要任務是將心集中在所緣上，不讓它漂

移。「念」要負起守護心的責任，確保心不離開所緣而迷失在胡亂、

漫無目的的妄想中。「念」也要看管心中生起的種種「心所」，攔截隱

藏於層層偽裝後的蓋障，並在它們造成傷害前加以驅逐。反之，為了

達到觀智與智慧的體現，則須以更不一樣的方式修習正念。在這個階

段，「念」的任務是以最高的精確度去觀察、覺知、審查現象，直到

認清它們的本質。

四念處是唯一之道

正念必須透過「四念處」的修習來加以培養。所謂「四念處」是指

身、受、心、法四種緣念隨觀的依處。佛陀解釋道： 諸比丘！何為



香光莊嚴【第九十期】民國九十六年六月94

正念？比丘於身，隨觀身而住，熱誠、正知、正念，捨離對世間的貪

欲與憂惱。於受，隨觀受而住⋯⋯於心，隨觀心而住⋯⋯於法，隨觀

諸法而住，熱誠、正知、正念，捨離對世間的貪欲與憂惱。」

佛陀開示，四念處是「唯一之道，能使眾生清淨，超越愁悲，滅除

苦憂，成就正道，體證涅槃。」之所以稱它們為「唯一之道」，並非為

了樹立狹隘的教條，而是為了指出：唯有透過修習正念所獲得的觀

智，洞察身心經驗，才能達到解脫。

修習念處的次第

在四念處中，身念處關切的是存在的物質面；其餘三個念處則主要

關切精神面（但並非唯獨關係到精神面）。正念的圓滿須要四念處齊備，雖然四

念處的修習沒有固定的次第，一般而言，會先修習身念處，以作為基

礎。當「念」增長且變得清晰之後，另外三個念處才易於觀照。由於

篇幅有限，在此無法完整地講解這四個念處，只能簡要地作一概覽。

身念處

入出息念

佛陀指導身念處的練習時，首先介紹入出息念(安那般那念)。雖然入出

息念不必然是禪修的第一步，但在實際修行時，念住於呼吸經常作為

「禪修的根本業處」，它是整個禪觀過程的基礎。然而，將這個業處視

為只是給初學者的練習是錯誤的。光是練習正念呼吸，即可帶領我們

邁向解脫道的每個階段，臻至全然的醒覺。事實上，佛陀在開悟的那

個夜晚，就是修習入出息念。往後在他獨自靜修閉關的歲月裡，仍反

覆運用此法門，並時常推薦入出息念給其他比丘，稱讚這是「寧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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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詳，真正永恆的快樂。可在邪惡的不善思想一生起時，便迅速地將

其消滅、止息。」

作為一種禪修的業處，入出息念可以發揮如此有效的功用，原因即

在於氣息的出入總是伴隨著我們。只要把呼吸帶到覺察的範圍，就能

將呼吸的過程轉換成禪觀的所緣。修習入出息念，毋須特別的世智辯

聰，只須覺知呼吸。禪修者從鼻孔自然地呼吸，在鼻孔周圍或上唇的

觸點，感覺呼吸像空氣般地進出而不忘失；毋須控制呼吸或強迫它跟

隨特定的節奏，只須正念隨觀氣息進出的自然過程。覺知呼吸可切斷

散漫、繁複的思考，將茫然失神的我們，從無意義的想像迷宮中解救

出來，使我們腳踏實地地活在當下。因為，不論我們何時開始覺知呼

吸，只有在當下，才有可能真正覺知到它，絕非在過去或未來。

佛陀說明入出息念的修習方式，有四個基本步驟。前二個步驟並沒

有一定的先後次序。指當入息或出息長時，要覺知入息或出息長；當

入息或出息短時，也要覺知入息或出息短。禪修者只是密切地觀察息

的出入，不論息長、息短，都要了知。當「念」變得敏銳，可以跟上

呼吸的整個移動過程，從入息開始到中間階段，直到結束；然後從出

息開始到它的中間階段，直到結束，這個步驟便稱為「清楚覺知全身

息」。第四步驟是「安定身行」，指逐漸緩和呼吸及其相關的身體功

能，直到它們變得相當微細難察。除了上述四個基礎階段，還有更進

階的練習，讓我們藉由入出息念通往禪定和深觀。

身體姿勢

身念處的第二個練習，是對身體姿勢保持正念，打破了禪修單一固

定坐姿的侷限。身體有行走、站立、坐著、躺臥四種基本姿勢，和其

他各式的轉換動作。無論採取何種姿勢，都要完全了知身體的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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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路時，覺知我正在走路；站立時，覺知我正在站立；坐著時，覺知

我正在坐著；躺臥時，覺知我正在躺臥；改變姿勢時，覺知我正在改

變姿勢。透過觀照姿勢和動作，身體無我的本質被清楚地揭露出來

—此身既非一個我，亦非屬於我所有，只是一種生物型態，服從於

意志的支配影響。

正念正知

下一個觀身練習，則是將「念」進一步地擴展。除了單純的覺知，

還加上理解的元素，稱為「正念正知」。即在採取任何行動時，都要保

持全然的覺察或正確的了知。只要能隨時維持正知，那麼不管是來、

去、前望、四顧、彎腰、直仰、穿衣、吃飯、大便、小便、睡眠、清

醒、說話、沈默等，都能成為禪修進展的時機。在註釋書中，正知可

以從四個層面加以解釋：（1）利益正知：認識行動的目標，判斷某個

目標是否合於法則。（2）適宜正知：瞭解最能有效完成目標的方法。

（3）行處正知：將心持續地專注於禪修業處，即使在行動時也念念不

離。（4）不癡正知：將行動視為一個無我的過程，沒有一個能控制的

自我存在。

觀身不淨

身念處接下來的兩個練習，是藉由分析觀察來暴露身體的真實樣

貌。其中之一是「不淨觀」—觀身的不可意；另一個是「四界分別

觀」—觀察身體是四大的組合。觀身不淨的目的，是對治對身體的

迷戀，特別是淫欲。佛陀教導性欲是貪愛的表現，是苦因之一，而終

結苦的先決條件便是減低它、放下它。修不淨觀以削弱淫欲的方法，

是抽離造成性欲的認知基礎，不再認為身體充滿著感官誘惑。因為愛

欲隨著這份認知而起伏：當我們認為身體具有吸引力時，愛欲生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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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我們不再認為身體很美時，愛欲也隨之消失。所以，既然只有在執

取身體特定的相，只從表面來看待身體時，才會認為身體具有吸引

力。那麼，為了對治這種感覺，我們就必須不黏著這些相，以客觀的

角度，更深一層地探求審察身體。

確切地說，修習不淨觀，所要達成的，就是奪走貪愛的認知支柱，

以逆轉感官愛欲之流。這種觀法，須以自己的身體為所緣，對於一個

剛開始修不淨觀的新學來說，以他人的身體為所緣，是不易獲得理想

的結果的，觀異性的身體尤其如此。

禪修者可藉由觀想的協助，在心裡將身體分解為其組成部分，並一

個一個加以審視，呈現出它們令人厭惡的本質。經文中列舉了身體的

三十二個部分：髮、毛、爪、齒、皮、肉、筋、骨、髓、腎、心、

肝、肋膜、脾、肺、大腸、小腸、胃中物、糞、腦、膽汁、痰、膿、

血、汗、脂肪、淚、皮脂、涕、唾、關節液、尿。這些部分令人厭

惡，意味著由它們構成的整體，同樣可憎。只要湊近一點觀察身體，

就會發現它的確沒什麼吸引力，它美麗的外表只是幻象。

不過，千萬不可誤解不淨觀的目的。修不淨觀不是為了引發厭惡或

反感，而是要不執著，如同取走燃料般來滅除愛欲之火。

四界分別觀

四界分別觀則以另一種方式分析觀察色身，讓身體無我的本質曝

光，以對治我們認同身體為我的習性。顧名思義，這項修習是在心裡

隨觀分解身體為四種界—地、水、火、風四大。雖然延用古老的稱

呼，實際上是為了突顯四種基本的物質運作型態：堅硬、流動、熱和

振動。地大最易見於色身的固體部分，如內臟、組織或骨頭；水大可

見於身上的液體；火大表現為體溫；風大即如呼吸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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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地觀照四大，拓展的洞察力將破除此身為我或我所的見解。如

是觀察身體為物質元素的組合，禪修者將明瞭色身所依存的四大，其

實和構成外在物質的元素並無不同，而且兩者經常互動著。

經過長時間的修習而清楚地了解這點，便能夠停止對身體的認同與

執取。能夠理解到色身不過是不斷變化中的物質運作結構之一，以支

持不斷變化的心理運作之流，這當中沒有任何可被視為真實存在的個

體，也沒有任何可成就自我感的實質基礎。

墓園觀

最後一個身念處的練習是一系列的「墓園觀」。藉由想像、圖片或

實際面對屍體，來觀想人死後身體的分解過程。這裡提到的每一個觀

法，都有助於我們將一具腐爛屍體的影像映在心裡，再以之反觀自己

的身體，「現在這個充滿生命力的身體，就和那具屍體一樣，有著同

樣的本質，臣服於同樣的命運。它逃避不了死亡與敗壞，必然要走向

死亡，分解腐爛。」但我們仍不應誤解此法門的目的。修習墓園觀並

非耽溺於對死亡與屍體的病態迷戀，而是運用有足夠力道的禪觀，來

擊碎自我對存在的執取。世事恆常不變的看法，乃是執著存在的基

礎，而每一具屍體，無疑都在教導我們「諸行無常」的道理。

受念處

下一個念處是受念處。「受」在此指的並不是「情緒」，—一種

複合的現象，最適當的歸納是在心念處和法念處底下。—而是被更

狹義的指涉為「情感基調」或是經驗的「快樂質度」。「受」可以分為

三種主要類型：樂受、苦受、不苦不樂受。佛陀教導我們：由於每一

個知覺行動，都會被渲染上某種情感色調，「受」必然伴隨著意識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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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無法分割。因此，「受」總在每一個經驗時刻現起，它或強或

弱，清晰或模糊，然而每當認知產生時，總是會附帶著「受」。

「受」的生起必須倚靠一種我們稱為「觸」的心理活動。「觸」就

是意識、根門與所緣三者和合。透過「觸」這個「心所」，意識得以經

由根門接觸所緣，而所緣也得以透過根門而被「心」所認識。因此，

依據六根的分別觸，可分為眼觸、耳觸、鼻觸、舌觸、身觸和意觸六

種。而依據不同的「觸」，生起的「受」也有六種。

受和煩惱密切關聯

「受」之所以如此重要，而作為一種禪觀的所緣，正是因為「受」

通常會引發潛伏煩惱，滲入我們的行動。「受」生起時，可能不被特

別留意，但不知不覺地，它們卻會滋養並助長我們心中的不善法。於

是，當樂受生起時，我們便被貪婪煩惱所影響，同時想去執取它；當

苦受生起，我們便以種種瞋的型態—不愉悅、憤恨和恐懼—加以

回應；而當不苦不樂受生起，我們要不是沒注意到它，就是讓它哄騙

而落入一種假的安全感，一種為癡所主宰的心境。由此可見，每個根

本煩惱都與某種特定的受有關：樂受生貪；苦受生瞋；而不苦不樂受

生癡。

不過，受和煩惱的關係並非是必然的。樂並不總是導向貪；苦未必

導向瞋；不苦不樂受也不一定導向癡。它們之間的連結是可被切斷

的，切斷它們的一個主要方法便是正念。只有在我們不注意，沈浸其

中而無覺察時，「受」才會引發煩惱。藉著將「受」轉變為觀察的所

緣，正念將使「受」變得無害，讓它無法激起不善的反應。那麼，我

們是以禪觀的方式與「受」連結，運用「受」作為立足點，瞭解經驗

的本質，不再用執著、厭惡或冷淡等舊有模式來回應「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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階段性的觀察

在剛開始的階段，觀察「受」的生起時，應注意它們的特質：樂、

苦、或不苦不樂。覺知而不去認同它，不把「受」歸為「我」或「我

的」，或是發生在「我」的身上。只要保持單純的覺知：觀看每一個

「受」的生起，只將它們視為一個覺受、一個純粹的心理事件，去除所

有主觀的評判、指向自我的線索。重點在於注意「受」的基調和質度

—樂、苦或不苦不樂。

當禪修者的練習有所進展，已能夠持續注意每一個覺受的生起，放

下它，又注意下一個覺受時，注意的焦點應從「受」的品質移轉到

「受」的過程本身—「受」不斷地流動，生起、消散，了無間斷。在

這個過程中，沒有任何事物是持久的。「受」本身只是一個事件之

流，「受」的現起，剎那接著剎那，成為存在的吉光片羽，在生起的

瞬間隨即消逝。

由此，我們乃得以照見無常，當無常觀開展之後，終將扭轉三不善

根—對樂受不生貪；對苦受不生瞋；對不苦不樂受不生痴。無論是

樂受、苦受或不苦不樂受，都僅是短暫而無實質的事件，沒有任何真

實的喜樂，也沒有能夠執持的主體。

心念處

心是什麼

接著要探討的念處，是從「受」這個特定的心所，轉移到其所依屬

的「心」的一般狀態上，即「心念處」。先認識佛法概念中的「心」，

有助於我們瞭解這項修習的內涵。通常我們會認為「心」是一個恆存

的官能，在經驗的相續流裡保有一致性。雖然經驗會改變，這顆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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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歷變化的心似乎維持不變，就算或多或少有些調整，但其本性基本

上仍是相同的。然而佛陀的教導否定「有一個常存不變的心理器官」，

「心」並不是一個持久的思想、感受和意志主體，而是被視為一連串剎

那的心理活動，每一個都是獨特、個別的，彼此之間有著前後互為因

果，但非堅實的關係。

意識的每個單一活動，我們可稱之為一個「心」。而每一個「心」

是由許多成分組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意識本身，即對所緣的基本

經驗。由於意識是「心」最主要的部分，因此我們也把意識稱為

「心」。除了意識以外，還有一組「心所」，同時伴隨著「心」，包括感

受、認識、意志、情緒等。簡言之，意識或「心」僅對所緣產生初步

的了別，而「心所」則執行所有的心理功能。

觀心而無心

既然意識本身只是純然地經驗客體所緣，除非透過與其關聯的「心

所」分辨，否則無法被區別出來。「心所」彩繪了「心」，給予「心」

獨特的相狀。因此，當我們想要以「心」作為禪觀所緣時，我們必須

運用「心所」作為指標。佛陀說明對「心」的觀察時，根據「心所」

的種類、現起，描述了十六種心：貪欲心、無貪欲心、瞋心、無瞋

心、癡心、無癡心、收縮心、渙散心、廣大心、不廣大心、超越心、

無超越心、專注心、不專注心、解脫心、未解脫心。

在應用上，一開始只須著重於前六種狀態，注意「心」是否與三不

善根相應。每當某個心現起時，我們便只是將它看作一種「心的狀態」

那樣地觀察「心」，而不認同它為「我」或「我所」，也不將它視為具

有自性，或屬於自性的東西。不論是「心」的清淨狀態或染污狀態，

高尚狀態或低下狀態，我們都不應得意或沮喪，只要對「心」清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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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知，單純地注意，然後讓它消逝，不執著於所愛，也不憎惡所厭。

當觀照越深，「心」的內容會變得更加單純。不相關的思緒紛擾、

想像和情緒逐漸消退，念變得更加清晰，「心」保持全然的覺知，觀

看整個變化過程。在這過程的背後，原本似乎有一個常在的觀察者，

但隨著持續的練習，即使是這個明顯的觀察者也會一併消失。那個看

似堅固、穩定的「心」，便消融於心識之流中。一個個的心識，剎那、

剎那地生滅，無所從來，亦無所去，相續不斷，沒有止息。

法念處

法的兩種意義

當我們論及「法念處」的時候，依據經典的說明，「法」（dhammA，

此為複數形）這個多義字，有兩個相互關連的意義：第一，是指「心所

法」，在這裡關注的純粹是「心所」本身，而非上一節所述，「心所」

是扮演彩繪心的角色。另一個意義是「真實組成要素（真實法）」，亦即佛

法中所洞見的經驗的究竟極微。為了傳達這雙重的意義，我們姑且將

「法」稱為「現象」，因為沒有更好的選擇了。但我們不該認為，在現

象的背後，還有一個本體或實質的存在。因為佛陀闡述「無我」的重

點在於：諸法的真實相，就是單純的現象生滅，背後並沒有一個本體

的支持。

經典中關於法念處的部分可再細分為五小節，每小節涵蓋一組不同

的法：五蓋、五取蘊、內六處與外六處、七覺支、四聖諦。在這五組

當中，五蓋和七覺支屬於狹義的「心所」，其他各組則屬於廣義的真實

組成要素（但第三組「內外六處」所提到的通過根門而生的煩惱結，也可包括在「心所法」

內。）。在本章中，我們只簡短處理被歸於「法」的「心所」意義下的兩



香光莊嚴【第九十期】民國九十六年六月 103

組。我們已經在「正精進」一章中提過它們與正精進的關係，現在我

們所要思考的，則是它們與修習正念的特定關連。至於「真實組成要

素」意義下的「法」—五取蘊和六處—我們將在「智慧的培育」

一章中，討論它們與智慧開展的關係。

阻力與助力

由於五蓋和七覺支分別是解脫的主要阻力與助力，對於兩者我們須

要予以特別的注意。一般說來，在禪修初期，好不容易克服了期待的

心理與粗重的煩惱後，較微細的煩惱才有機會浮現，五蓋—貪欲、

瞋恨、昏沈睡眠、掉悔、疑—就會變得顯著。無論五蓋當中的哪一

個開始現起，我們都要注意它的存在；當它消失時，也要注意到它的

消失。為了確保蓋障仍在控制之中，我們必須了知：五蓋如何生起？

可以如何被移除？日後又要如何防止它們生起？

類似的禪觀模式也被應用於七覺支：念、擇法、精進、喜、輕安、

定、捨。無論哪個覺支開始現起，我們都要注意它的現起，在注意到

它的現起之後，我們還要進一步去探究它是如何現起、成熟。當覺支

剛出現時，它們是微弱的，但透過持續培養，它們會逐漸積蓄力量。

「念」覺支開啟整個禪觀的過程：當「念」夠穩固後，可以帶動

「擇法」—一種智識的探尋特質，「擇法」接著帶起「精進」，「精

進」引發「喜」，然後「喜」帶來「輕安」，「輕安」帶來「定」，「定」

再帶來「捨」。因此，邁向覺悟的整個發展歷程皆始於「念」。「念」

在全程始終作為一股規範的力量，以確保心的清晰、明智和平衡。

【編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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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d of suffering）一書第六章。本書由斯里蘭卡佛教出版社出版。文中部分標題為編者所加。


